鹤岗市兴安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2026—2030年）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1条 规划目的 
围绕老年人日益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结合人口老龄化发展实际，综合考量养老服务设施资源配置现状、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地域特色因素，客观分析养老服务发展趋势。聚焦健全覆盖城乡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严格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科学谋划本行政区域内养老服务设施的类型定位、布局优化与规模适配，着力提升设施供给精准性与保障力，充分预留设施建设发展空间，持续推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更好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养老需求。依据《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民函〔2025〕36号）、《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黑民函〔2025〕105号）等指导意见，结合兴安区实际，特编制本规划。
第2条 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原则
聚焦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含失能、独居、高龄等特殊群体照护需求），结合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年龄结构、居住分布等特征，精准锚定设施配置缺口。差异化规划设施类型（如助老餐厅、康复护理型设施、日间照料中心等）与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向需求集中区域倾斜，避免资源错配，确保设施供给与实际需求高度契合。
（2）因地制宜，优化配置
立足城乡老龄化差异与发展实际，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以构建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网络为抓手，统筹配置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资源。城市重点补齐老旧小区、人口密集区域设施短板，农村依托村级阵地、闲置资源盘活存量设施，推动城乡设施功能互补、服务互通。兼顾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特色，实现设施布局与地域发展水平相适配，破解城乡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
（3）底线约束，适度前瞻
基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兼顾当下供给保障与未来增长需求。严格落实养老设施用地预留要求，为后续扩容、升级预留充足空间；同时注重存量设施挖潜改造，通过整合闲置房产、优化现有设施功能等方式提升利用效能。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术迭代趋势，建立设施布局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养老服务设施能够持续适配老龄化进程与老年人需求变化，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
（4）统筹协调，深度衔接
强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推动与医疗卫生、教育、公园绿地、综合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的深度衔接与协同联动。建立跨领域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政策协同、资源整合与工作联动，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与城市功能配套、公共服务网络有机融合。避免规划冲突与资源浪费，凝聚多方发展合力，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的综合服务效能与可持续运营能力。
第3条 规划依据
规划编制参照以下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标准：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号）；
3.《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
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黑政办规〔2020〕8号）；
5.《黑龙江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黑办发〔2023〕20号）；
6.《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方案》（黑政办发〔2022〕32号）；
7.《黑龙江省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黑民规〔2024〕11号）；
8.《鹤岗市推进养老托育服务业发展2024年度工作计划》（鹤发改联发〔2024〕142号）；
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标准。
第4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兴安区行政辖区内4个街道（兴安路街道、兴建路街道、河东路街道和光宇街道）所下辖的11个社区，1个乡镇（红旗镇）所下辖6个行政村。
第5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26—2030年。规划基期年为2026年，规划目标年为2030年，近期着眼至2027年。
第二章 现状排查
第6条 老年人口情况
兴安区常住人口约9.9万人，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特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3万，占总人口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其中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的占比较高。
第7条 设施排查
截至2025年末，兴安区拥有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1个，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1处，经营性养老机构23家。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19张。
第8条 规划思路
重点建设县（区）级公办养老机构内设综合消防安全管理中心、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三级养老服务设施，贯通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立社会养老服务网络体系。除此之外，还要有提供专业服务的经营性养老机构。

第三章 发展目标
第9条 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部署要求，全面提升养老服务管理与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养老服务需求，构建与兴安区养老服务设施基础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质量，规范设施规划、建设与审批管理制度，将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完善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执法监督，构建多层级的治理体系，为兴安区养老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社会目标。
第10条 规划目标
加快推进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范经营性养老机构的建设与管理；将养老服务设施统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构建养老管理信息平台，合理保障兴安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需求。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整合现有资源、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服务网络、创新管理机制、强化人才支撑等措施，优化全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补齐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养老服务短板，着力构建方便可及、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到2030年，在兴安区全面形成覆盖城乡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第四章 空间布局
第11条 县（区）级公办养老机构内设综合消防安全管理中心
为整合区域内的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包括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在规划期内，依托兴安区闲置的公产用房建设兴安区公办养老机构。项目地址为兴安区光宇街道（原宇康社区）三层楼房，改造面积2200平方米。该处交通便利，设施完备，改建后的公办养老机构主要功能包括综合管理、培训基地、社区助老食堂、就医服务等。
第12条 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布局
该中心为辖区内的老年人提供直接的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医等基本服务，同时协调和整合周边的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服务。根据老年人口规模、老年人口密度、老龄化水平和空间跨度，建成若干个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整合乡镇（街道）区域社区服务和医护康养资源，实现老年人家门口连续转接、整合式综合照护。到规划期末，规划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5家，其中保留兴建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近期新建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4家，分别位于红旗镇、兴安路街道、河东路街道、光宇街道。
第13条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布局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应设置在交通便利、安全、卫生的区域，宜邻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室、社区文体活动室、公共绿地等。充分挖掘社会闲置资源，利用闲置的既有建筑来设置养老服务设施。应避开产生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等区域。
村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规划方面，兴安区行政村6个，通过城中村改造，目前人口较少，借助毗邻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现互助式养老。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方面，利用申请到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建设6个家庭门口的养老驿站，目前已建完祥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有5个社区养老驿站正在谋划阶段（分别是兴欣社区、峻昌社区、兴盛社区、滨河社区、宇康社区），预计2030年实现社区级养老驿站全覆盖。
第14条 经营性养老机构布局
按照老年人人口预测、活动特征分析结果，根据机构跟着老人走的设置原则，到规划期末，兴安区共规划经营性养老机构23个，其中民非养老机构1个，企业养老机构22个，养老床位数650张。当确有建设需求，在本规划外新增建设经营性养老机构时，床位设置需满足居室床位使用面积不小于6平方米，单人间不小于10平方米，双人间不小于14平方米设置1张养老床位的规范要求。
[bookmark: _GoBack]第15条 近期建设
近期规划改建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1处；改建社区养老驿站1处。
 
附表：
附表1兴安区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清单
	序号
	地区
	设施
名称
	设施
类别
	建设
类型
	地址

	1
	兴安区
	兴建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
	改建
	兴建路街道兴旺社区

	2
	兴安区
	兴安区祥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
	改建
	兴建路街道祥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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